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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已成为能源发展的总

方向。提高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生产消费比例，

是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重要任务

之一，是实现美丽中国目标的重要途径。随着我

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步伐加快，可再生能源产业

发展瓶颈开始从技术、成本等方面约束，向电力

系统调节能力和电力市场体制等方面制约转变，

突出表现为水电、风电、太阳能并网发电和优先

消纳困难，电力装机增长与需求侧用电增长不匹

配，可再生能源消纳市场培育不足[1]，可再生能源

出力受限，弃水弃风弃光现象严重，造成大量的

能源浪费。面对世界能源转型加快、我国能源高

质量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如何更加注重可再生

能源消纳，促进传统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协调发展

和有效利用，通过制定完善新能源消纳政策与技

术创新、加快市场建设等综合施策，破解可再生

能源消纳问题，减少或杜绝能源浪费成为当前和

今后一段时期能源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

1 我国可再生能源消纳现状

近年来，我国可再生能源持续快速发展，可

再生能源发电装机不断提升，发电量继续保持高

速增长，风电、光伏装机量均居世界第一，可再

生能源已成为我国重要的能源供应形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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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可再生能源发展情况

截至 2018年年末，全国水电、风电、太阳能

发电、生物质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 7.29
亿 kW，占全部电力装机的 38.4%，其中：水电

（含抽水蓄能）、风电、太阳能装机分别达到 3.52
亿 kW、 1.84 亿 kW、 1.75 亿 kW[2]，占比分别为

18%、10%、9%，风电、太阳能装机容量占比合

计19%，超过水电装机占比（18%），如图1所示。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能源局有关数据计算。

图1 2018年全国电力装机结构

2018年，全国水、风、光等可再生能源发电

量 18 670.34亿 kWh，占全部发电量的 26.6%，其

中：水电、风电、光伏、生物质发电量分别为

12 329.27亿kWh、3 659.60亿kWh、1 775.47亿kWh、
906亿 kWh，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分别为 17.6%、

5.2%、2.5%、1.3%[3]，可再生能源的清洁能源替代

作用日益突显，如图2所示。

数据来源：根据中电联发布数据计算。

图2 2018年全国全口径发电情况

1.2 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情况

近年来，我国为了有效解决清洁能源消纳问

题，先后出台了《关于做好风电、光伏发电全额

保障性收购管理工作的通知》（发改能源 〔2016〕
1150号）、《解决弃水弃风弃光问题实施方案》（发

改能源〔2017〕 1942号）、《关于建立健全可再生

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的通知》（发改能源

〔2019〕 807号）等政策[4]，通过建立可再生能源目

标引导制度、试行可再生能源电力证书 （绿证）

交易、制定清洁能源消纳行动计划 （2018—2020
年）等措施，加大力度消纳可再生能源，在政府、

电网企业、发电企业等各方努力下，可再生能源

利用率显著提升，弃风率、弃光率逐年降低。

2018年，包含水电在内的全部可再生能源电

力实际消纳量 18 158.97亿 kWh，占全社会用电量

比重为 26.5%，同比持平；全国非水电可再生能源

电力消纳量为 6 314.20亿 kWh，占全社会用电量比

重为 9.2%，同比上升 1.2个百分点。从非水电可再

生能源电力消纳比重来看，宁夏、青海、内蒙古

和 吉 林 最 高 ， 分 别 为 22.3%、 18.3%、 17.3%、

17.0%[5]，均超过 17%，宁夏和吉林非水电可再生

能源消纳比重已提前达到 2020年国家规定的 20%
和16.5%的最低消纳责任权重。

1.3 弃风、弃光限电情况

我国通过落实可再生能源目标引导制度、实

施可再生能源保障性收购制度和绿色证书交易制

度、加强可再生能源消纳目标考核、优化电网新

能源调度、扩大清洁能源跨省跨区市场交易、推

动清洁能源电能替代等多项措施，可再生能源消

纳总体有所改善，但最终解决限电难度很大。

从弃风情况看，2018年，我国新增并网风电

装机 2 059万 kW，累计并网装机容量达到 1.84亿
kW，占全部发电装机容量的 9.7%。2018年风电发

电量 3 660亿 kWh，占全部发电量的 5.2%，比 2017
年提高 0.4个百分点；全年弃风电量 277亿 kWh，
同比减少 142亿 kWh，平均弃风率 7%，同比下降 5
个百分点[5]，弃风限电状况明显缓解，如图 3所示。

2018年，全国弃风率较高、弃风电量较多的地区

是新疆 （弃风率 23%、弃风电量 107亿 kWh）、甘

肃 （弃风率 19%、弃风电量 54亿 kWh）、内蒙古

（弃风率 10%、弃风电量 72亿 kWh），三省 （区）

弃风电量合计 233亿 kWh，占全国弃风电量的

84%。

从弃光情况看，我国弃光问题在“三北”地

区最为突出，特别是西北地区。随着我国光伏发

电装机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弃光率不断增加，

一度由 2013年的 1%增加到 2015年的 11%。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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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政策和企业采取各种措施共同努力下，弃

光问题得到改善。2018年，全国光伏发电量 1 775
亿 kWh，同比增长 50%；全年光伏限电 54.9亿

kWh，平均弃光率约 3%[6]，实现弃光电量和弃光率

“双降”，如图4所示。

数据来源：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国家能源局。

图3 2011—2018年全国弃风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能源局。

图4 2013—2018年全国平均弃光率变化情况

近年来，虽然我国光伏发电整体消纳形势好

转，但局部地区弃光情况仍然比较严峻。据统计，

2017年全国光伏发电量1 182亿kWh，比2016年增

长 78.6%，全国弃光电量 73亿 kWh，弃光率 5.7%，

比 2016年下降 4.3个百分点。同期，西北五省

（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全年光

伏发电量 407.3亿 kWh，弃光电量 66.7亿 kWh，占

全国弃光电量的 91.4%，弃光率 13.7%。特别是新

疆地区弃光率为 21.6%，高居西北五省区乃至全国

榜首，其他西北四省 （区） 弃光率由高到低依次

为 甘 肃 20.8%、 陕 西 13.0%、 宁 夏 6.4%、 青 海

6.2%，均高于全国 5.7%的平均线。2018年，西北

地区弃光矛盾持续缓解，其中，新疆 （不含兵

团）、甘肃弃光电量分别为 21.4亿 kWh、10.3亿
kWh，弃光率分别为 15.5%、9.8%，同比分别下降

6个、10个百分点[6]，二省 （区） 弃光电量合计

31.7亿 kWh，占全国弃风电量的 57.7%，西北五省

（区） 2014—2018年的弃光量与弃光率，如图 5所
示。

资料来源：国网能源院《2019中国新能源发电分析报告》。

图5 西北五省（区） 2014—2018年弃光量与弃光率

近几年“三弃”现象虽有所缓解，但重点地

区形势依然严峻。国家能源局提出，到 2020年，

全国弃风率控制在 5%左右，努力把“三北”地区

弃光率控制在 5%以内，其他地区基本做到不弃

光。目前看来，这一消纳任务还十分繁重。

2 我国可再生能源消纳制约因素分析

随着我国可再生能源的规模化发展，受到装

机规模、用电负荷、输送通道等多重因素影响，

弃水、弃风、弃光“三弃”问题也逐步显现，清

洁能源消纳问题较为突出。从目前看，我国可再

生能源消纳难的原因主要包括：供需问题、调送

问题、调峰问题、体制机制问题等，“三弃”问题

的症结分析主要在以下方面。

2.1 供需结构失衡加剧弃电

“十二五” 以来，包括新能源在内的我国各类

电源装机保持较快增长，特别是我国“三北”地

区新能源集中式大规模开发，装机占比持续提高，

发电量快速增长，当地负荷增长趋缓，新能源规

模与本地消纳市场严重不匹配，加剧新能源消纳

矛盾。2018年，我国全部能源发电同比增长 8.4%，

其中，并网太阳能、风电发电量同比增长 50.8%、

20.2%[7]，远高于全部发电增长水平。尤其在我国

西北地区，风电、光伏装机容量大，2018年，风

电、光伏装机比重为青海 43.9%、甘肃 41.5%、宁

夏 38.8%，青海、甘肃新能源发电装机已经超过水

电和火电装机容量，发电量占本省发电量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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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均超过 15%[7]，但青

海、甘肃、新疆等省内用电基数小、用电需求有

限，全社会用电量小于发电量（图 6），用电量占

全国的比重低。如 2018年，西部地区、中部地区

全社会用电量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 26.9%、19.0%
（表 1）；同时，外送电量有限，可再生能源超常规

发展超过当地市场承载能力，用电市场无法支撑

新增电源发电需求，直接造成弃风弃光电量增

加[8]，可再生能源消纳受限。

表1 2018年我国四大地区全社会用电量结构 %

资料来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中国电力工业现状与展望

（2019）》。

资料来源：2018年中国发电装机结构情况与各省份排行，搜狐网。

图6 2018年全国各地区发电用电对比

2.2 网源发展统筹不够

我国能源资源与负荷中心呈逆向分布的基本

格局以及输送通道不足、省间壁垒等，导致可再

生能源外送消纳受限。

一是我国新能源资源分布矛盾造成资源输送

矛盾。我国“三北”地区风能、太阳能资源丰富，

大规模风电、光伏基地集中，这些地区新能源基

地与负荷中心呈逆向分布，远离经济发达的中东

部负荷中心，跨区输送能力不足。比如在甘肃，

截至 2017年年底，清洁能源装机合计 2 936万

kWh，是本地最大用电负荷的 2倍，富余电力主要

通过酒泉至湖南特高压直流外送，最大输电能力

只有800万kW[9]，跨区输送容量不足。

二是新能源建设规划和电网建设规划建设时

序不匹配，配套电网规划建设滞后。外送通道的

核准相对滞后、电网收益低、投资能力不足等，

都造成电源与配套电网项目不协调。电力输送通

道在规划和建设进度、配套规划灵活电源等方面

滞后，导致有电送不出的“窝电”现象。

2.3 系统调峰能力不足

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波动性及发电

系统的运行特性，需要增加煤电等可调节电源，

才能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可靠连续供电，而我国煤

电灵活性改造滞后、灵活调节电源占比低等都制

约了可再生能源消纳。我国电源结构以火电为主，

抽水蓄能、燃气等灵活调节电源比重约为 6%
（“三北”地区为 4%） [9]，特别是在可再生能源

资源富集地区，系统灵活性不足。据国网统计，

截至 2018年 11月，“三北”地区煤电灵活性改造

数量完成 4 069万 kW[10]，距《电力发展“十三五”

规划》中“到 2020年，热电联产机组和常规煤电

灵活性改造规模分别达到 1.33亿 kW和 8 600万 kW
左右”的目标要求差距很大，且参与调峰积极性

不高，而美国灵活调节电源占比在 50%以上，西

班牙在 40%以上。此外，我国部分省区自备电厂

装机规模较大，这些自备电厂基本不参与电网调

峰，调峰能力十分有限；东北地区由于供热机组

比重大，也增大了调峰难度，这都增加了可再生

能源的消纳难度。

2.4 电力调度管理矛盾

我国电力运行调度很大程度上采取计划调度

方式，地方主管部门制定火电机组发电计划、计

划电量，这种“计划”方式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可

再生能源发展空间。尽管按照《可再生能源发电

全额保障性收购管理办法》要求，应足量预留清

洁能源优先发电空间，但真正落实尚有距离。由

于火电年度电量计划为刚性计划，调度为了完成

地 区

全 国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增速

8.5
6.9
9.6
10.9
6.9

占全国比重

100
48.3
19.0
26.9
5.8

对全国用电增长拉动力

——

3.4
1.8
2.9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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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电年度计划不得不限制新能源电量；同时，大

用户直供电合同的刚性执行在一定程度上也固化

了传统电源的市场份额，压缩了可再生能源消纳

空间。此外，我国电网企业拥有电网所有权和经

营、输电权，具有市场优势地位，又通过下属电

力调度机构直接组织和协调电力系统运行[11]，不利

于市场主体自由公平交易。2019年 11月 22日，国

家能源局发布《电网企业全额保障性收购可再生

能源电量监管办法 （修订）（征求意见稿）》，要

求电网企业全额保障性收购，并优先、足额结算、

不得阻碍新能源并网，对规范电网企业行为作出

规定和约束，并制定了处罚措施，将对新能源消

纳起到积极作用。

2.5 市场机制有待完善

从深层次上看，弃水弃风弃光问题反映了我

国电力运行机制、电力市场体制的深层次矛盾。

我国电力供需仍以省内平衡和就地消纳为主，而

水电的“丰余枯缺”特点和风光电的“波动性”，

仅靠本地运行调度优化已不能解决市场消纳问题，

需依赖更大范围市场消纳[11]，迫切需要扩大可再生

能源跨省区市场交易规模、统筹推进电力现货市

场以及辅助服务补偿 （市场） 机制建设，促进清

洁能源更大范围消纳。我国电力市场正在建设中，

刚放开配电、售电环节，可再生能源电力参与中

长期交易、辅助服务补偿交易等尚处于启动试点

阶段。由于缺乏促进可再生能源跨区跨省消纳的

约束性政策以及市场交易机制，省间壁垒严重，

各省对接纳可再生能源积极性不足，尤其在供大

于求等利益冲突下，跨区跨省调节电力供需难度

较大，可再生能源异地消纳矛盾较为突出。

此外，全国电力现货市场尚处于建设试点阶

段。从 2017年 8月我国在南方（以广东起步）、浙

江、山西等 8个省份开展电力现货市场试点，到

2019年 6月底，首批 8个试点省均处于市场模拟试

运行阶段，电力辅助服务市场尚不能与现货电能

量市场协调衔接，现货电力市场模式、运营规

则、技术系统、参数设计等需要进一步完善优

化，用电侧和清洁能源消纳参与现货市场仍处于

探索阶段。

3 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的思路和措施

推动可再生能源持续发展，是提高能源安全

保障水平重要途径之一，解决可再生能源消纳问

题是当前发展可再生能源的重要任务。

3.1 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的思路

首先，要优化可再生能源开发布局。坚持集

中式与分布式开发并举，推动可再生能源布局进

一步向东中部地区倾斜。加强新能源和电网协调

规划，以电网规划引领可再生能源有序发展。统

筹电源、电网、调峰能力建设，推进各省区可再

生能源消纳电网工程建设，保障新能源送得出。

其次，科学制定可再生能源消纳指标。考虑

全社会电力供应总成本最低原则，制定可再生能

源消纳指标。要研究可再生能源合理弃电指标。

从技术经济和全社会用电成本的角度考虑，可再

生能源消纳存在一个合理的弃电范围，片面追求

全部消纳，将极大提高系统的备用成本。

第三，促进煤电有序清洁发展。为了提高电

力供应中长期保障能力，煤电仍需适度发展，并

保持科学合理的发电装机充裕度，应对可再生能

源电力可信容量不足的风险，提高发输电系统的

供电可靠性。基于上述考虑，需要研究构建容量

市场的可行性，吸引电源投资的积极性，为传统

电源投资主体提供基本的投资回收保障。

第四，加快推进电力体制改革及市场建设。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推进电力现货市场

和辅助服务补偿市场建设，扩大市场资源优化配

置范围和程度；出台促进可中断负荷、清洁供暖

的配套激励政策，制定落实灵活电价政策，积极

促进电能替代。

3.2 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的措施

可再生能源消纳涉及电源、电网、负荷、技

术、政策、管理、市场机制等多个方面，是一项

系统工程，需要从规划管理、政策与市场、调度

运行、技术创新等多个层面综合施策，促进可再

生能源消纳。

3.2.1 做好顶层设计，统筹源网荷协调发展

可再生能源消纳与送受端省份、电源企业、

电网公司等多个利益相关，要坚持能源系统大范

围配置与就地消纳相结合原则，在国家层面加强

“网源荷储”统一规划，加强规划的系统性和指导

性作用。综合考虑各地资源条件、电网条件、负

荷水平等因素，优化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开发布局、

规模和开发时序，加强新能源与电网协调规划。

着眼中长期可再生能源开发和消纳需求，制定中

长期电网布局规划，重点推进新能源资源富集地

区的电网规划建设。超前开展新能源消纳规划研

究。统筹研究可再生能源消纳方案和电网建设方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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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并在全国电力规划中加以明确，提升跨区调

度和协同互济保供能力。

注重提高现有发电机组利用率，避免“边建

边弃”。严格执行风电、光伏发电投资监测预警机

制，实施煤电预警机制，严格控制弃风弃光严重

地区的风电和光伏发电新增建设规模，可再生能

源重大项目转移到有用电负荷支撑的“三弃”较

少的中东部和南方地区。

3.2.2 建立市场，推进电力现货和辅助服务市场

建设

我国新能源已具备相当规模，但电力市场的

建设却刚刚起步。要加快建立全国性电力交易市

场，健全市场化交易机制，构建清洁能源消纳长

效机制。

我国电力市场的设计从开始就应考虑能源转

型和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接入对电力系统和电力市

场体系的要求，注重多级市场协调配合，促进新

能源消纳。应积极探索建立包含容量市场 （现货

交易和中长期交易）、辅助服务市场（含灵活调节

服务）、跨省跨区交易市场以及绿证交易市场等在

内的多元化市场架构，建立常规能源为新能源调

峰的辅助服务和补偿机制，为新能源和常规电源

盈利提供充足的市场选择与空间，发挥市场调节

功能，解决可再生能源并网消纳问题，促进高比

例新能源电力接入条件下的电力转型。

在未来的电力系统里，应包含三大市场。一

是度电市场，即能量市场，体现的是能量提供的

价值；二是电力市场，即非能量市场，体现的是

运行灵活性、电力支撑能力等辅助服务的价值；

三为政策性市场，包括绿证交易市场、碳交易市

场、能效市场等，体现的是绿色环保等外部价值。

这三部分市场将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能源电力大

市场。能量市场是可再生能源获利的主阵地，可

再生能源提供的是绿色电力，运行成本低，边际

成本趋近于零，这是它的优势所在，适合在能量

市场获取收益；传统电源煤电机组在能量市场中，

在供需形势紧张的时段可占据一席之地，但更多

时候应发挥其可调度和灵活性的优势，提供辅助

服务，在这一领域获取投资回报，实现从“单纯

电能量提供者”向“电能量与灵活调节服务供应

商”的转变；可再生能源除了可以在能量市场上

获利之外，其绿色低碳的环保价值可以在政策性

市场上得到体现，前提是国家要出台明确且严格

的政策目标和要求，如建立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及

绿色证书交易制度。这三方面的市场架构，可充

分体现不同能源品种所提供的能源电力服务所包

含的价值[12]。
近期，应重点加快推动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

设，建设可再生能源跨省区现货交易市场，建立

辅助服务补偿机制与分摊机制，逐步实现调频、

备用等辅助服务补偿机制市场化；实施绿证机制，

落实消费侧消纳责任。

3.2.3 促平价上网，完善清洁能源消纳政策和体

制机制

落实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优先利用等

相关政策。2019年 5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

发布《关于建立健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

制的通知》，将 2018年征求了 3轮意见的可再生能

源电力“配额制”改为消纳保障机制，该文件确

定了各省级区域的可再生能源电量在电力消费中

的占比目标，即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

明确了政府部门、电网企业、各类市场主体的责

任[13]，确保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市场消纳，为可再生

能源的持续性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要加强各省

风光电消纳比重指标的约束性和强制性，同时兼

顾与碳排放权配额等制度的协调关系；建立全社

会承担新能源发展的责任义务，增强各地接纳省

外可再生能源电力的积极性。落实和完善《可再

生能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管理办法》，建立统一

数据信息平台，加强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监管，

保障新能源发电全额收购。落实清洁能源优先发

电制度，预留清洁能源优先发电空间，优先消纳

政府间协议水电跨省跨区输电电量和保障利用小

时内的新能源电量。

完善我国非水可再生能源电价政策。对风电、

光伏发电等实现规模化发展的可再生能源发电，

积极开展上网侧平价上网示范。开展上网侧峰谷

分时电价试点和可再生能源就近消纳输配电价试

点[14]，鼓励各类用户消纳可再生能源电量。继续加

大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补贴退坡力度，制定逐年

补贴退坡计划，直至补贴资金彻底退出，倒逼产

业技术进步和成本降低，尽早实现平价上网。

3.2.4 推进全面创新，加速技术创新与应用

储能和需求侧管理可以有效改善新能源的不

稳定性，使更多的新能源得到消纳和高效利用。

要加大研发投入，加快技术进步，降低可再生能

源发电、用电成本，加快研究开发推进大型储能、

光热、智能电网等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应用。

王云珠：我国可再生能源消纳制约因素分析及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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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突破一批电网、装备和零部件技术攻关与国

产化进程。推广大规模“源-网-荷”友好互动系

统应用，加快虚拟同步发电机、微电网、“互联

网+”智慧能源等关键技术攻关，加强适应高比例

新能源的安全稳定控制技术、虚拟同步技术研究

与应用，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大力支持储能技术

研发和应用。推进抽水蓄能技术规模化应用，开

展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储热等技术研究与

示范应用。加强物联网、人工智能在电网应用的

研究，提升配电网智能化水平与技术支撑，进一

步发挥电网资源配置平台作用，积极打造不同层

级的智能电网示范区。

3.2.5 有序实施火电灵活改造，提升电力系统输

送能力

优化电源结构，增加电源装机中可调节电源

比重，提供更多调峰容量配合可再生能源消纳。

合理配置调峰电源，在“三北”有条件区域，加

快建设抽水蓄能电站等灵活性调节电源以及储能

电站；继续示范应用具有灵活调节能力的光热与

地热发电，提高系统中电源的调节能力。

改进燃煤机组参与系统调峰的能力。有续推

动现役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工程，优先对“三北”

地区新能源消纳问题突出省区热电机组进行灵活

性改造，提高机组的健康程度。挖掘常规机组的

调峰潜力，尤其是自备电厂和供暖期供热机组调

节能力，为可再生能源提供快速爬坡和容量备用

服务，缓解新能源弃风弃光矛盾。

建立调峰辅助服务补偿机制。调峰辅助服务

是推动灵活性改造的重要市场机制。应从顶层设

计上区分电量和电力的价值，并给予合理的价值

标准，以市场激励释放更多的灵活性资源，引导

煤电企业加速转型。总结我国东北、福建、山东、

山西、新疆、宁夏、广东、甘肃等地电力辅助服

务市场改革试点经验，完善可再生能源消纳补偿

机制。按照“谁受益，谁承担”的原则，建立电

力用户参与承担辅助服务费用的机制，解决辅助

服务成本过多在发电企业之间分摊、增加新能源

企业经营压力的问题。在全国现货电力市场完全

建立前，探索将辅助服务费用纳入电网购电费用，

或者作为电网系统平衡成本纳入输配电价中[14]，在

电力价格体系中予以体现。

3.2.6 加强外送通道建设，扩大新能源优化配置

范围

加强送出通道建设和管理。大力推进新能源

资源富集地区骨干网架建设，为清洁能源资源在

全国范围优化配置奠定坚强的“硬件”基础。推

动跨区通道配套电源建设，提升通道利用效率。

在送端优化新能源和其他电源匹配比例，尽快将

停建缓建电源项目移出禁建名单，推动配套电源

项目落地。同步加强送受端配套电网建设，释放

跨省跨区输电工程的输电能力。

加强电力调度和新能源生产精细化运行。提

升新能源功率预测精度，优化实行新能源统一调

度，充分发挥区域电网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最大

限度地开展联络线跨省调峰支援。利用大数据、

云计算等技术，科学优化调度，充分发挥大电网

作用，开展跨区、跨流域风光水火联合运行，提

高发电稳定性，实现与用户响应的联合平衡。

3.2.7 实施需求侧响应和电能替代，拓展消纳空间

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

模仍将扩大，为解决可再生能源消纳问题，要鼓

励负荷侧积极参与和就近消纳相结合，促进新能

源系统消纳。倡导绿色电力消费理念，推行优先

利用清洁能源的“绿色消费”模式，优化制定清

洁能源用电套餐、可再生能源用电套餐等，引导

终端用户优先选用清洁能源电力[15]。促进需求侧参

与调峰。重点结合电力市场建设，研究市场补偿

机制，引导电动汽车参与系统调峰。建立需求响

应价格引导机制，以市场价格机制提高负荷灵活

性，扩大可中断负荷，推进新能源企业参与大用

户直购电或电力直接交易，以优惠电价吸引用电

量大的工业企业使用新能源。增加用电负荷，因

地制宜推广电能替代技术，实施电能替代价格政

策，推广以电代煤、以电代油等清洁能源替代工

程，加强可再生能源在工业、交通、建筑等领域

的应用，加快清洁能源电能替代。在可再生能源

条件具备地区开展风电制氢示范工程，实现可再

生能源多途径就近高效利用。

4 结 论

可再生能源发展关系我国能源转型全局，“十

四五”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潜

力依然强劲，解决消纳问题仍然是可再生能源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和难点，实现 2030年非化石

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 20%的目标仍充满挑战。

为有效缓解“三弃”矛盾，建立清洁能源消纳的

长效机制，应从国家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减少政

策制度不协调，合理调控可再生能源开发新增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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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和布局，引导合理把握发展节奏；科学处理与

煤电发展关系，落实地方、市场主体可再生能源

电力消纳责任，完善绿证政策。考虑全社会电力

供应总成本最低原则，科学制定可再生能源消纳

指标。按照可再生能源与灵活调节资源并行、协

调发展的思路，加强可再生能源与电网协调规划，

加快推动我国西电东送等跨区跨省重点通道工程

建设，配套规划灵活电源，推进可再生能源资源

富集地区骨干网架建设，高质量推进抽水蓄能电

站建设，进一步提高调峰能力；优化电网调度运

行，深化大电网实时平衡能力建设，完善区域内

和跨区域旋转备用共享机制，促进清洁能源消纳

多级调度协同快速响应[16]。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

市场，建立清洁能源跨区跨省交易和调峰辅助服

务市场机制，发挥跨区现货、区域调峰、省内调

峰市场等作用，扩大可再生能源大规模优化配置

范围，提升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完善电能替代财

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政策，加快清洁能源电能替

代、清洁能源供暖，促进需求侧参与调峰，增加

可再生能源消纳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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